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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审计局关于市 2021 年度
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基金审计调查报告

（2022 年第 8 号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莆田市

审计局派出审计组，自 2022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31 日，对莆田

市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医保局”）等单位组织管理的 2021

年度市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基金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，重点审查医

疗救助基金筹集、使用、管理及政策落实等情况，对重要事项进

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。市医保局等单位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

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市审计局的责任是

依法独立实施专项审计调查并出具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我市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基金实行市级统筹，救助对象分四

类：第一类为特困供养人员；第二类为城乡低保对象、建档立卡

的贫困人口、重点优抚对象、革命“五老”人员、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成员、残疾人等；第三类为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、未成年人

和重病患者；第四类为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。医疗救助基金主

要用于资助参保缴费、特殊门诊救助、住院救助、一次性定额救

助及重特大疾病救助等。除资助参保缴费外，其他四种救助是在

经过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、商

业保险报销后，对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的再补助。其中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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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定额救助及重特大疾病救助业务由市医保中心委托中国人

寿福建分公司和中国人保福建分公司经办服务。

2021 年度全市共筹集医疗救助资金 16994.81 万元，其中，

中央及省级财政 6435 万元、市级财政 1200 万元、县区财政

9224.37 万元。当年度医疗救助资金支出 16771.14 万元，其中：

特殊门诊（含普门）3305.41 万元，惠及 549559 人次；住院支

出 9353.68 万元，惠及 46566 人次；资助参保 4112.05 万元，惠

及 146859 人。当年度结余 223.67 万元，累计结余 45.13 万元。

二、审计调查评价意见
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市医保、财政等部门能够贯彻执行党中

央、国务院、省市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救助制

度的决策部署，筑牢民生保障底线，在完善医疗救助体系、落实

医疗救助待遇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、提升医保服务效能等方面取

得一定成效，但在医疗救助基金筹集、使用、管理和政策执行及

落实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，需要进一步改进提高。

三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医疗救助基金筹集方面。一是部分县区医疗救助基金

拨入财政不及时、不到位。二是社会扶持医疗救助基金筹集力度

不足。

（二）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方面。一是部分救助对象参保个人

缴费未能及时得到资助。二是部分困难群体的特殊门诊、住院就

诊未及时得到医疗救助、享受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服务。三是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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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医保信息平台停机升级等原因，部分实行平均定额结算的医疗

机构存在多计住院次数，造成多结算医保基金(含医疗救助基金)

现象。四是一次性定额和重特大疾病救助办理程序繁琐、时限性

差。以及存在发放一次性救助金凭证等佐证材料未完整归档等问

题。

（三）医疗救助政策执行和落实方面。一是由于医疗救助对

象人员信息共享未能有效衔接，2020 至 2021 年度，第一、二类

救助对象年底存量名单人数与医保信息平台登记的同一时点存

量名单人数不相符。二是医疗救助与临时救助政策衔接不够到

位。

（四）医疗救助基金管理方面。一是医疗救助基金监管不够

到位。2021 年，未对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未建立市级自查、省级抽查的监督体系。二是未建立城乡医疗救

助对象台账管理制度。三是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报送疾病

诊断名称及疾病诊断编码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莆田市审计局已经依法出具审计报告，要求

被审计单位落实问题整改。

单位负责人：余丽红 联系人：陈剑锋 电话：2294530

莆田市审计局

2022 年 6 月 30 日


